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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何謂衛理公會？ 
 

衛理公會的歷史起源於第一世紀，直至廿  世紀……至到基督再來。

它類似其他的宗派，  起源于早期的敎會及主耶穌， 使徒， 敎父奥古斯

丁.法蘭西斯等等的敎訓。 

 

在一七三八年，衛斯理約翰經歷了特别的屬靈經驗以後，他雖然是一

位按立的聖公會牧師，便與他的弟弟查理成立了「循道會」即「衛理公

會」他們之所以被稱爲「循道會」乃是因爲他們的會友在生活上日日皆遵

循敎規.並且殷勤服務社會。「循道會」或「衛理公會」雖创於一七三八年

離今它只不過有二百五十八年之歷史，但衛理公會卻己遍設五大洲.會友高

達二千多萬人，成爲基督教的一大宗派敎會。 

 

衛理公會是聖品人領導，會友分擔 

 

衛 理公會固然是由聖品人領導，因爲衛理公會的組織是以聖品人爲主，它
的制度是會督制，而不是以某些敎會中的長老爲主（長老會是會友擔任）. 
但衛理敎含也有很大部份的工作是由信徒分擔，諸如各牧區有本处傳道傳
讲福音， 有屬會由會友擔任屬 長， 各堂會有执行委貝會（簡稱執事會）由
正式會友在牧區議會時選出擔任，而執事會有主席負责主持執事會會議。
此外，各堂會更有各種聖工皆由信徒彼此配搭事奉。所以衛理公會不只有民主
的组織，也有倚靠會友共同努力來發展主的敎會。 

 

因爲衛理公會有會友積極的參與，我們的敎會才有如此迅速的發展。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衛理敎會裡的信徒要爭取與傳道人享有同等的權力與權利。

凡傳道人在敎會裡所享有的一切，而我們身爲會友的也應該有。在衛理公會

的現有組織裡，它不許可有權力的爭執。不論是會  友或執事皆需接受傳道

人在敎會裡的領導。执事會皆應與他們的傳道人同心，彼此配搭，共同建

立主的敎會，正如保羅在以弗所第四章十六節所説的「… 百節各按各職， 照

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已。」倘若執

事會要與傳道人爭執權力， 那一個的敎會必然紛爭結黨，敎會的聖工必受到拦阻。

上帝不會祝福一個對神僕人不順服或不愛護神僕人的敎會，既是如此，各堂會的

執事或會友絶不可把他們的傳道人看作僱工，反把自己看作是堂會的僱主。根據

法規第一五四條款，牧區執事會之其中兩項職责是： 

 

1. 遵照牧區議會之重託管理本地敎會在屬靈與屬世兩方面之事務。 

 

2. 執事會在牧師指導之下促進及督察本地敎會之行政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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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堂會的執事會皆應順服傳道人的領導，在自己的職份上協助傳道人執

行敎會一切的聖工。倘若有些會友要想在敎會裡與傳道人爭執爲大，在現有

的衛理教會组織裡他們是無法得逞. 因爲衛理敎會的組織是聖品人領導， 會友

分擔。牧師與會友的關係尤如夫妻關係，兩者都無法分離。凡有衛理敎會就

有傳道人。凡有傳道人堂會就有會友。任何一方的爭執都帶給另一者的痛苦。 

 

第二章：何謂衛理公會會友？ 
 

衛理公會首創人衛斯理約翰(1703-1791 年) 說：「衛理公會的會友是一個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上帝的基督徒。」這當然是根據主耶稣在馬太福音第廿二章卅七節

所説的「 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 愛主你的上帝。」这是最大誠命。 

 

爲什麼我們要愛上帝？ 

 

宗敎是在於愛上帝。這愛能夠轄制我們的情感，而又能指引我們的思想。它是我們行

动的动力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説，所有的宗敎都是由完全把生命交付給上帝的愛开

始。 

 

我們今天對上帝的愛，必定要產生對人的愛。我們之所以能夠証明我們愛上帝， 惟一

的方法是藉著我們對同胞的愛。難怪約翰説: 「人若説，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就是

説谎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上帝。愛上帝的， 也當愛弟

兄。」 ( 約壹四: 20 - 21 )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誠命的次序. 這次序是：我們要先愛上

帝，其次再愛人。惟有當我們愛上帝的時候，我們才會變得可愛。但是我們對人的愛

的基礎完全是根據於上帝的愛。難怪巴克萊敎授在他的馬太福音注釋裡説:「眞的宗敎

就是愛上帝，並且愛上帝照他自己的形像所造的人；而這愛上帝與愛人，不要出於一

種糢糊的情感主意，而是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上帝，實行服亊人，所產生出來的愛。」 

衛理公會的首創人衛斯理約翰就是根據这一個目的爲衛理公會會友立下了定義----身

爲衛理公會會友要做一個盡心，盡性，盡力， 愛上帝的基督徒。 

 

雖然衛斯理約翰在聖靈的感召之下於一七三八年五月廿四日得到生命的更新後創立了

衛理公會，但他的生活與敎訓直到今天，對衛理公會仍舊產生特别的意義， 因此， 凡

要做一個衛理公會會友，無不遵照此原則，好讓他能夠做一個 「盡心， 盡性， 盡意

愛主你的上帝」的基督徒。 

• 我們的目標：做一個力求長进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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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模範：通過宣敎使命分享主恩。 

• 我們的關懷：社會的問題。 

• 我們的注重：普世合一運動。 

• 我們的相信：上帝大愛的恩典與赦免。 

 

第三章：衛理公會會友職責 

 

（一） 對家庭的職责包括： 

(1) 丈夫應該像基督愛敎會那樣愛妻子， 願意爲妻子犧牲的帶領者。（弗五:25-

29; 彼前三:7） 

(2) 妻子應該像敎會順服基督那樣的去順服丈夫，願意尊重丈夫的跟隨者。（弗

五：22-24;彼前三：1-6） 

(3) 父母應該照著聖經的敎訓和警戒養育兒女，同時也注意不應該惹儿女的氣。

（弗六：4） 

(4) 兒女應該在主里孝順父母，使他們身心靈暢快喜樂。（弗六:1-3） 

(5) 主人應該善待佣人。（弗六：9） 

(6) 佣人應該甘心服事主人，好像服事主。（弗六：5-8） 

(7) 兄弟姐妹，妯娌之間應該和睦共處， 相親相愛。（箴十七：1） 

(8) 婆媳，姑嫂之間應該彼此相愛和尊重。（得一 :16-22） 

 

（二） 對敎會的職責包括: 

(1) 爲敎會祈禱，特别記念敎牧與會友， 亦當參加敎會禱告會。（弗六：18-19） 

(2) 不可停止參加敎會崇拜與其他適合的聚會。（來十:24-25） 

(3) 將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及其他特别捐款（如感恩，喜喪事等，交給敎會， 支持

發展神國的事工。（創十四：20；瑪三:10; 林前十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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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竭力並忠心參于敎會中的事奉，以服務人群且廣傳福音。（林前十五：58; 太

廿八：19-20） 

 

（三） 对社會、固家的職责包括： 

(1) 不只为刑罰，也爲良心的緣故效忠國家與順服在上掌權的（羅馬十三：1-5）除

非掌權者吩咐我們做違背神旨意之事。（徒四:19-20） 

(2) 尊敬君王與在上掌權的。（彼前二：17） 

(3) 支持政府，忠心納稅且不逃税。（羅十三:6-7） 

(4) 爲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祷。（提前二: 1-2） 

(5) 对社會上的問題（ 如堕胎、吸毒、 賭博、外遇等）應該表明聖經立場，並積極

參與建立社會的工作如建立慈善機構，敎育設施等。 

(6) 每個人按神的帶領參與不同領域的政治，但是在選举時的投票是每一位的責

任。 

(7) 尊重不同種族、膚色，性别、宗教、文化等背景的人民，並促進各民族之間的

和睦共處。 

(8) 積極參與國家的建設與發展。 

 

第四章：衛理教會本質與使命 
 

敎會爲上帝所捡選的救世器皿 

敎會奉派「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15）。敎會「是照父上帝的先

見被捡選，籍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 的（彼前一 ：2a）。敎會是爲著

此使命而存在。敎會在完成此使命中，才有意義。 

 

組織是爲了使命 

 

敎會的组織爲著是要完成其宣敎使命。組織不是目的. 乃是工具。所以任何對敎會組織 

的研究；必須先問根本的問題：「敎會是什麼？ 敎會爲何存在？」明白了敎會的本質

與使命之 後，再進一步地問:「那一種組織最有利於宣教工作？我們敎會的組織應如何



P a g e  8 | 31 

 

改良，以使宣敎工作更有效地進行？」不以此爲考慮的標準來研究，選擇敎會組織，

是既膚淺又危險的事。 

 

上帝的選民 

 

舊約時代， 上帝從萬族中拣選以色列民爲其主約的子民爲的是要借著他們使地上的萬

族都因而得福（創十二：3）。他們蒙恩寵並特别領受律法，以作外邦人的光，使救恩

一直傳到地極（賽四十二：6）。今日的敎會爲新以色列民，透過耶穌基督，要與上帝

另立新約的選民， 是上帝實現拯救全世界目的之工具。 基督升天後，聖靈奉他的名受

上帝差遣、住在敎會信徒的生命中，賜他們能力，使他們能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证（徒一 :8）。 

 

所以地上的敎會雖不完全，卻是上帝所拣選的工具， 藉以繼续他救世的事工. 直到基

督荣耀再臨。 

 

教會受差遣進入世界 

 

復活的基督對他的門徒説：「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廿: 21）。

受難前祂甚至説：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我所作的，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作比

這更大的事， 因爲我往父那裡去。」（約十四：12）。所以藉著坐在上帝右邊的得勝

之主，並聖靈引導加強的能力， 敎會分别歸屬上帝， 爲他作「世界與自己和好」的器

皿。 

 

上帝愛世界 

 

全世界並整個宇宙是上帝愛與救赎的對象。自始至終見証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祂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 詩廿四： 

1 - 2 ）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祂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 反

得永生」 （ 约三： 16 ） 耶穌吩咐他的門徒爲地上的盐，與世上的光，直到「天上地

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弗一 ：10）。凡主張世界屬於「惡者」與基督

徒應當遠離罪惡的世界的理論，均違背聖經的敬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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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被差遣入世界所要作的工，保羅在以下經文中描寫的甚逼眞： 「將各樣的计謀， 

各樣的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

都順服基督。」 （林後十：5）今天我們所住的世界怎樣與上帝抗辯！尤其是當此太

空時代，世界眞是充滿著「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因此宣敎工作是雙重

的：一方面要攻破拦阻，另一方面要奪回所有的人之心思意志使之都順服基督。 

 

保羅對於敎會如何完全這工作的描寫，何等再明白也沒有了。他説：「你們就是基督

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十二：27）又説：「基督是敎會的頭，祂又是敎

會全體的救主」（弗五：23）正如身體遵照頭腦的意旨行事，並順從其命令，基督身

體上的肢體，有分於他的生命，得祂的靈力，在世界中作他的工。 

 

敎會爲信徒 

 

按聖經的意思，敎會意指敎會裡的人，就是相信耶穌基督蒙祂救贖，受洗歸入祂的身

體， 就是祂敎會的人。敎會斷不可以與敎會的組識、法規、或各種活動視爲等於敎

會。該敎會受差遣入世界，就是説上帝的子民被差遣入世界。敎會的見証與服務，即

意指其會友在世界中的見証與服務。信徒見証服務之與一般見証服務有别之處，乃在

乎他們生活與工作的素質，換句話説，在乎他們的信仰根基與他們愛與自我犧牲的精

神，叫人看出他们是信服耶穌基督的人。 

 

合一的教會與众多的教會 

 

敎會爲一，因爲基督的身體爲一。以弗所書四章四至五節説：「一主 ， 一信， 一

洗，一上帝，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内。」眾

多的敎會意指各地區的敎會， 例如新約中的「 在哥林多上帝的敎會 j  , 「在耶路撒冷

的敎會」，「加拉太的各教會」等。敎會爲普世的，又爲地方的， 她爲普世的，因爲

她超過地理、文化、種族、與国家的界限。她爲地方的因爲她是在該地方的上帝子

民。特别受託擔負在該地區传揚福音的特殊责任。任何地方的佈道事工，雖然是各地

信徒共同關心的事卻根本地屬於當地的信徒, 因爲他們説本地的語言，瞭解本地的看

法，才能最有效地傳揚福音。 

 

分别中的合一 

 

在一個廣大的敎會中，禮儀規章、組識、活動等的分别，不應與敎會的合一性衝突。

因爲敎會的合一性係指其對基督的同一效忠， 並其在世界中的同一宣教使命而言。合



P a g e  10 | 31 

 

一不一定爲划一。分别之中可有合一，只要在共同順服耶穌基督中有根本的合一便

可。 

由於西方宗派敎會到海外宣敎的結果，許多亞洲敎會產生了. 而且也都帶著不同宗派的

名号。這情形與每個人在不同的家庭中生長而帶有不同的姓氏相似。兩種情形都在上

帝的良好安排之中。可是，當亞洲的敎會長大了 . 成爲本土的敎會. 負責完成她們在其

所在地方之宣敎使命時，她們自然必須與同地區内其他宗派的敎會，發生成長的關

係，籍著聯合的力量， 共同從事其宣敎工作。 

總而言之， 敎會不像無定向的奔跑者， 也不像打空氣的斗拳（林前九:26）。敎會有

一中心的目標，有上帝賜給宣敎使命。上帝要信徒們去完成。 

 

第五章：衞理公會信徒的信仰（一） 
 

這不是一個容易解答明白的問題，因爲衛理公會的會友並非盲從各種的敎義。衛理公

會會友的特點是確信並實行基督敎基本的信仰與過著基督化的生活，但不堅持認同某

套理論而己。 

一般上衛理公會的會友赞同大部份的神學要道。他們的信仰是根據聖經、衛斯理約翰

的著作、衛理公會神學家的著作、教會的文獻與衛理公會的法規。 

 

衛理公會信徒的信仰 

 

（一） 衛理公會與其他教會分享基督敎傳統。 

 

a. 衛理公會會友相信上帝有憐憫的心， 祂愛全人類。 

b. 衛理公會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他們對上帝的信仰是三一信

仰。宇宙只有一位永生的眞神上帝，無始無終，無形無像。祂的權能智慧及良

善皆無穹盡。世上有形無形之萬物都是祂創造的，保養的。這位獨一的眞神上

帝是三位一體的： 既聖父、聖子、聖靈。也是同體、同權、同永生的。 

c. 衛理公會會友相信耶穌基督的奇妙救恩。聖子耶穌乃是聖父之道， 也就是永生

的上帝， 是和聖父同體的。他擁有兩種性格合爲一體，是永不分離的獨一的基

督，實在是一位真神，也是位救主， 祂確實以肉體背負世人一切的罪孽，被釘

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又復活，這樣的獻身爲祭，不但可擔世人的原罪， 

也赎清世人一切的本罪，因而使世人得與上帝和好。 



P a g e  11 | 31 

 

d. 衛理公會會友相信聖靈的施行聖靈是由聖父、聖子而生者， 與聖父、聖子同

體，同享尊贵與榮耀，也即是永生的上帝。當聖靈住在我們心中的時候， 我們

就會發覺上帝的能力在堅固我們， 叫我們能過著有創意性的快樂生活。我們不

再倚賴自己有限的力量， 而是有一個屬靈的能力加強我們軟弱的力量。主耶穌

的應許是給我們每一個人：「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徒一 ：8）使徒們定意要進行一項毫無可能成功的任務， 他們卻完成了， 他

們感到聖靈的同在。藉著聖靈的幫助，他們忍受了極大的逼迫，且在其中獲得

了輝煌的勝利，把福音傳遍各方；照樣，只要我們謙卑地等候聖靈所賜的能

力，我們就可以過著有意義的喜樂生活。藉著聖靈，今天主耶穌基督繼績向我

們説話，主説：「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這一切

的事指敎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説的一切話。」（约十四：26）

基督的信息是活潑的，在千變萬化的人生裡把活的信息帶到我們心靈裡面。基

督並不只是老調重彈，他藉著聖靈將新的眞理啓示我們，並且指示他對我們目

前的要求。在一個考验聖靈的眞與假的方法，是我們必須常擺在眼前，就是看

所結的果子如何，主説：「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太七： 

16）「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 （加五:22-23）聖靈的果子不是單靠我們自已的努力而己，而

是内在看不見的能力的果效，聖靈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力量給予者，我們都需

要支取這個使人學成耶穌樣式之能力源頭。籍著以上我們所相信的，以及多種

其他的方法，衛理公會的會友在聖徒相通的情形下，堅定了在基督裡的合一。 

 

（二） 衛理公會有它獨特的著重點： 

 
其神學思想的來源主要的有四方面： 

a. 聖經 

b. 傳統 

c. 經驗 

d. 理性 

 

這些是互相關連的，但在神學上卻可多樣化。 

 

我們只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不夠的，我們更想知道牠是怎樣的一位上帝，並且知道他對

我们的要求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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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帝是個靈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肉眼看見上帝。但我們可以從自己本身得到一個好的

線索。我們有身体， 也有靈魂，我們不可以叫着得見的肉體遮蓋那看不

見的屬靈存在，例如一個人愛上了另一個人， 我們能看見到一些愛心的

表現， 但愛的本身我們卻看不見。上帝也是這樣，我們能看到他的作爲

——祂藉著自然世界美麗的現象以及有基督樣式之人的生活來啓示自

己。這些都是我們看得見的，可是上帝本身我們卻看不見。「上帝是個

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約四：24）。 

 

（二）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 

 

我們相信上帝創造萬物，並且是爲了我們的享用和利益而造的。他不但

是我們的創造者, 祂也保存一切所造的。這點説明了上帝與所有受造之物

有密切而有意義的關係。他知道他所創造的宇宙，也認我們每個人都是

祂家中的成员，祂不但知道我們，祂也愛我們。就是因爲他偉大，他才

會顧念到我們。他那偉大的愛是足夠包容祂家中的每一個兒女。 

 

上帝在这種親切的關係上工作。他继績創造和保存。他照著他的旨意，

在他的每一個兒女所面對的各種處境裡面，竭盡所能處處爲他著想。今

曰，當我們竭力追求人際關係中的愛心及友善時，上帝與我們同在。 

 

（三）上帝是萬有的主宰 

 

聖經很清楚的表明，上帝是統管萬物的主宰，那麼上帝是否能隨心所願

來做一切事呢？ 我們的答案是：因爲上帝願意限制自己的行動範圍，所

以有些事情祂不作。當上帝決定創造一個有秩序，有規律的宇宙之時，

祂實在已經限制了自己的行動。當他賜給世人有意志的自由，叫他們能

在善與惡之間作選擇時，这也限制了他自已的行動。其實上帝有權將我

們做成傀儡， 可是祂卻要我們成爲他的兒女， 所以他肯冒很大的險， 

將自由賜給世人。然而，我們必须清楚一點， 那就是説，沒有任何人或

任何權勢能夠指使上帝或干涉他的行動。 

 

（四）上帝是天父 

 

現在我們就談到基督徒對於上帝信仰的中心。耶穌稱上帝爲父， 他教導

我們禱告説：「我們在天上的父。」當我們説上帝是我們的父， 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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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清楚知道， 我們的天父遠超過我們理想中的好父親， 他愛護我們每一

個人， 他與我們同甘共苦。當祂施行審判的時候， 祂總 是用父亲的關

懷來判斷。他願意我們各人都能成爲溫柔的、仁慈的、善於體貼他人的

基督徒， 藉著耶穌， 祂向我們指示了那條充滿喜樂的人生道路。他要我

們像大家庭裡的成員一樣，在祂的愛里和睦相處。 

 

（五）耶穌是上帝形像 

 

當我們想象到上帝時，我們説祂像耶穌。那麼是怎樣的呢？祂愛所有的

人。祂永遠是那 麼仁慈和關懷他人；他乃擔人們的喜樂，痛苦， 以及他

們的困難。他爲了滿足世人的需要，毫無保留地捨棄了自己。他對罪人

表現了寬容、同情與关懷，爲要啓示上帝愛的長阔高深，他心甘情願地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我們清楚了這些美德之後。现在我們可以對自己

説： 「上帝正是這樣！」耶穌把這個眞理放在信仰的中心地位上，他说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约十四：9） 

 

第六章：衛理公會信徒的信仰（二） 
 

前一課，我們已經談到衛理信徒相信上帝 是憐憫，是愛。上帝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即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奇妙的救恩。我們也相信聖

靈的施行。 現在我們繼续來看衛理公會信徒所相信的。 

 

（一）衛 理公會信徒相信人性的尊严 

上帝賜每一個人有作人的尊嚴與道德的责任。人性與它的結局是上帝對人首要關心的

目的。人性完整的尊严是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完全表彰出来。這是上帝親身的啓示。

衛理公會社會信條對人權的看法有二種： 

 

1. 有不受歧視之自由 

衛理公會主張一切種族、文化與宗教團體都應享受平等權利。我們堅持在這信條中所

列各項原則，對各種人士都應一視同仁，一切人士不分種族、文化、國籍、社會階层

或宗教都當有選擇權、進入學校、獲得工作、投票選舉、利用公共場所等之權利保

証。任何人士也不因性别不同而被拒絶享受政治、經濟、法律保障或機會均等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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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會是神的家。她也是主耶穌的身體。敎會若因種族、膚色或國際關係而拒绝任何人

士參加其崇拜或作其團契中之成员便是違犯了我們基本基督徒信念。 

 

2. 公民自由與公民權利 

我們主張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及廣播自由。運用这些自由的基本责任和

理由， 是完全符合眞理的。但谈到自由，我們需要用上帝所賜給我們智慧來使用我們

的自由，眞自由不是毫無顧及，要作什麼就作什麼，而是有某種的界限。只有在認可

的界限裡，我們才能享有自由。因此，當我們説，我們主張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

時，我們並不意味著説我們就毫無顧忌盲目的、放縱的，要主張就主張，要集會就集

會，要出版就出版等，我們乃是在適當的情況之下去享有這些權利所帶給我們的自

由。我們決不妄用自由。 

 

我們也主張一切私人和困契應有權利， 以和平與合乎憲法的方法來解決面對社會的問

題。因此， 每當面對社會問題時， 我們不是用武力來解決問題。我們也不是動不動就

集體示威或罷工来解決社會問題。我們要以和平與合乎憲法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的問

題。 

 

（二） 衛理公會信徒相信首要的恩典 

 

何謂恩典？恩典是我們不配得的，然而我們卻得著了，那是恩典。因此我們説，恩典

是上帝的愛的行動， 藉著聖靈行在人的身上。它是環繞著世人的屬靈氣氛與環境。 

 

我們能夠在上帝的面前稱爲義， 完全是因著上帝的恩典，也因著我們對主耶穌基督的

信。 ’ 我們決不是憑著自己的行爲或積善。因此， 因信稱義之道最可信服的， 也最足

慰。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得到救恩. 不是因著我們的行爲，也不是因著我們行善， 而

是上帝的恩典， 又因著我們的信。因此， 我們的救恩不是以某種條件換來的， 也不

是以我們自己的勞力取得的。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以至我們能夠白白得到上帝爲我們

所預備的救恩。「因爲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

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羅三：23） 

 

（三） 衛理公會信徒相信改变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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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藉著上帝的恩典與聖靈的指引，可以使人的心有所改變。林後五章第十七節

説「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因此，我們相信

倘若人肯願意更新，他可成爲一個新造的人。他藉著上帝的恩典， 能夠在主裡稱義而

成爲一個新造人。人一旦在主裡稱義之後， 他即能行出善來。但此積善不能除去人的

罪惡， 也不堪受上帝嚴格的考驗； 但人完全是因爲耶穌基督的緣故， 得蒙上帝悦

納。 

 

人稱義之後是否會再行犯罪？ 我們不否認信徒稱義之後， 無意中我們會再行犯罪。除

非此罪是故意違背聖靈才不可被赦免，不然的話， 稱義以後所誤犯的罪， 上帝仍然可

接受至誠的悔改； 只是因爲我們接 受聖靈之後又再犯罪， 實在太辜負上帝救贖的大

恩。 因此， 如果我們稱義之後再故意犯罪， 我們實在是不應該了， 因爲犯罪常使上

帝憂傷，，同時我們的犯罪也虧損上帝的榮耀。但是， 倘若我們是存無意中犯罪， 上

帝有寬宏的恩典， 我們仍可改過遷善，重獲赦罪之恩的。倘若有人這樣説：「稱義以

後即於一生不可再犯罪、或説犯罪之後即使誠心悔改， 也將不能蒙赦免。」 此種論調

是我們所不能相信的。豈不知我們所敬拜的上帝， 是一位仁慈，而滿有恩典的上帝。 

 

 

第七章：衛理公會要道及規則 
 

身爲衛理公會會友， 我們必須清楚瞭解我們所信的是什麼。所以以下是衛理公會之宗

教信仰條款： 

第一條款：「宇宙只有一位永生的眞神上帝，無始無终，無形無像。他的權能、智

慧，及良善皆無窮尽，世上有形無形之萬物都是他创造的，保养的，這位獨一的真神

上帝，是 三位一体的：即聖父、聖子、聖靈、也是同體、同權、同永生的。」 

 

這一條要道告訴: 我們衛理公會相信的上帝是一神論的上帝而我們的信仰是一神論的信

仰。我們相信宇宙只有一位永生的眞神上帝。 除他以外别無他神。因此， 除上帝以

外， 我們不可敬拜任何其他神明， 他們皆如詩人所説的「是金的， 銀的， 是人手所

造的。有口卻不能言， 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 有鼻卻不能聞。有手卻不能

摸， 有腳卻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詩一 一五：4-8)。 

 

這獨一無二永生的眞神到底是一位怎麼樣的神？ 祂是無始無终的神. 祂沒有起點， 也

沒有终點。祂不像我們， 因我們皆有一個開始。我們的出生即是我們在世上生活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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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但我們也有一個結束而我們的結束就是我們在世上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刻。所以

我們皆是有限的， 因爲我們是上帝所創造的, 而我們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但上帝是

無限的。因爲他沒有開始. 也沒有結束， 祂是自有永有的。" 因爲他是一位永活的神，

祂永遠活著。 

 

这一位永生的神也是一位無形無像的神。我也不能用我们的手去摸他，因爲他是個

靈。即是個靈，所以他是无形无像的。因此我们皆是凭着信心来敬拜他，我们更是憑

著信心來相信他。我们更也是憑著信心來認识祂。我們之所以能够認識祂，因爲他是

一位自我啓示的上帝，在祂啓示之下，我们才有机會来認識他。  

 

這一位永生的神之权能，智慧及良善，皆是無窮尽的。「地與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

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作王，他以威嚴爲衣穿上，他以能力爲衣，以能力束

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动搖。祂的寶座從太初立定，祂從互古就有。世上所有一切，不

論是有形或是無形的萬物都是祂創造的，也是他保養的，所以他不但創造，祂也保

養。祂是一位負责任的上帝。祂對祂所創造的萬物負责任，他絶不像些人所説：「祂

創造之後就不顧惜一切祂所創造的萬物， 而竟任憑它們自生自滅。」 我們今所敬拜的

上帝絶不是一位這樣的上帝。他如果是一位不負责任的上帝， 當亞當犯罪而躱避上帝

的時候， 上帝也就不會呼喚亞當， 對他説：「你在那裡？」上帝如果是一位不負責的

上帝， 上帝也不會如此對摩西説：「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 我實在看見了。他們

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 使你可以將

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出三： 7 - 10 ） 如果上帝是位不負责任的上

帝， 祂也不會以祂的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問，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眞理、凡他

所行的一切皆表明祂關懷他所創造的一切，因此我們今天才有救恩可言。 

 

这位永生的上帝也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即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他雖

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其實這個位格皆是同體、同權、同永生的， 絶不分誰大或誰小， 

其本質皆一樣，同屬於一個永生的眞神。 

 

第八章：衛理公會宗教信仰要道 
 

衛理公會之信仰要道共有廿五條款，可分爲以下幾部份：聖三一信仰（由 1-4 款）：

聖經論、（5-6 款）;人論（7-12 款）;敎會論（13-22 款）；信徒論（23_2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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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聖三一信仰：聖父、聖子、聖靈是一同體、同權、同永生的。其中特别论到

道成肉身的聖子（第二條），爲了救赎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複活：

升天坐在上帝的右邊，第二次再降臨，审判世人（第三條）。聖靈也和聖

父，聖子、同體、同尊榮，亦是永生上帝（第四條） 

 

（B） 聖經論：本會之得救要道是根據聖經新舊約全書所記載, 在聖經以外之「得

救之道」， 不可被接纳。特别列出舊約卅九本之經卷，不接受其他宗派所

接納之舊約正典目錄。（超出卅九本） 

 

（C） 人論：在人論方面，包括了原罪（第 7 條）；自由意志（第 8 條）；人之稱

義（第九條），對善功之看法（第 7 條），餘功之評論（第十一條），論稱

義後所犯之罪（第十二條）。 

 

（D） 敎會論：有形之教會是由虔誠之信徒聚合而成（第十三條）；不接受天主敎

所謂煉獄；因無聖經記載（第十四條）；敎會在集會時，. 所應採納之語

言，（第十五條）；敎會之聖禮之意義，種類及其目的（第十六條）；有關

聖洗之重要性及其意義（第十七條）；聖餐中的意義及不接納變質論之説法

及對其不正確之迷信（第十八條）不能只施其一（ 餅）; 敎會對基督的獻

身，釘死十字架上的救恩是唯一得救的方法，除此之外，沒有 其他方法，

人也不能藉禮儀（彌撒禮）來把基督再次獻上。因基督一次獻上就永遠有功

效之（第廿條）；在教會中，牧師之婚嫁是適宜的，也合聖經之敎訓（第廿

一條）；最後，對不同地方的禮儀應有之態度及接納，只要不與聖道相违

（第廿二條）。 

 

（E） 信徒之职责：信徒應表現其適當之立場及本份如在國家（23 條）；对貲財

之態度及好施之行動（24 條）；對誓言之謹愼（第 25 條），最后每個信徒

都應向著成聖之目標前进。 

 

 

 

第九章：衛理公會社會準則 
 

A) 我們的傳統： 

 

(1)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以聖經爲基礎，它是敎會受托去宣傳， 高舉及遵循的福音

所組成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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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對社會關懷尤其重視。因爲它願意服從基督，在整個人生及一切活動所有

財務, 各種關係與環境獻上 ， 與上帝的旨意相符合，正如衛斯理约翰傳個人赎

罪和社會聖洁的福音給聽他講道的人，並照顧他們的身體、心智、靈性及社會

各方面之需要 

(3) 由于出自我們感謝土帝的愛和堅信每個人具有難以估計的價値，以及上帝創造

的完整性，我們再次承諾要做福音的眞實見證人。 

 

B）我們的社會關懷之神學根據： 

 

(1) 我們相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因此每一個人都被視爲崇高的價値，應該彼

此重視。 

(2) 我們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於上帝」。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賜

的，我們應善以保管和使用，盡上做上帝管家之責。 

(3) 我們相信上帝在基督里正在尋求拯敉全人類和社會。我們若悔改並順服神的旨

意， 靠著基督的拯救，我們可以脱離社會及個人的罪惡。 

(4) 耶穌爲全人類死而復活，我們相信我們必須協助人脱離罪惡和脱離那些危害或

摧毀他們的一切權势。 

(5) 本會必須根據耶穌的生活和敎訓回應今日我們所面對的困惑和難題。耶穌敎導

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以及爲他們伸張正義。在人有急需、受屈、及受剝削

時，保持沉默及無動于衷，就等于不跟隨基督。 

 

C） 我們的社會原則：以下是根據聖經及神學基礎加上本會之傳統，所做出

對人類課題的反應，所訂立 的社會原則。主要分成五方面： 

 

(1) 家庭：包括爲個人和家庭謀求道德標準； 婚姻，父母之責，治家之根基，

每家庭的住所，完善之婚姻法律；家庭福利機構,， 家庭人口計劃等..。 

(2) 經濟生活：包括基督敎與經濟秩序，善用權力，貧窮與失業，財富之運用，

工作條件，勞工之福利，鄉鎭生活，城市生艺， 職業觀等 。 

(3) 敎會與一般福利： 敎會是蒙召， 去幫助人解決有關問題如飲酒，罪行及改

善工作， 賭博，心理健康和照顧兩性關係及一般社會福利。 

(4) 人權：包括不受歧視之自由，公民自由與公正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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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平與世界秩序：包括國際組織問題；基督徒與軍役及我們個人所受的委

托。 

D） 我們的社會信條： 

 

(1) 上帝是創造世界的主，耶穌基督是創造的救贖主。我們相信聖靈，由於

他，我們可得上帝的恩賜，我們爲謀求個人利益濫用這些恩賜，所犯的

罪行，而深深懊悔。 

 

(2) 我們肯定自然世界是上帝親手所造，我們須奉獻自己去照顧、保存和發

展它，以及讓人類忠誠地使用它。我們自己及他人接 受社區的、性愛

的、婚姻的和家庭的幸福， 而感到喜慰。 

 

(3) 我們致力謀求男人、女人、兒童、少年、青年、老年人、即將逝世者和

殘障者，應得的權利，並致力于提高他們的生活素質，也爲在種族、家

族與宗敎上佔少數的民族， 謀求應得的權利與尊重。 

 

(4) 我們相信人們爲謀求自己他人的利益，有權利和義務：我們相信集體的

討價還價， 朴素生活式的培養；以及經濟與社會的痛苦的消除。 

 

(5) 我們獻身于謀求世界和平、人類自由、国際間的正義與法律的統治。 

 

(6) 我們相信上帝，在人世間的事務上，獲得 最後的勝利，並且肯定世界是

我們的牧區。 

 

第十章：卫理公會一般總綱 
 

爲求便於檢察信徒是否眞誠完成救蹟之功起見，就按各牧區會友之住址，將牧區内之

會友分成許多小組稱爲屬會，每屬約有十二人。其中推選一人爲屬长。其職责有下列

兩項： 

（一）每禮拜探访本屬各會友至少一次以便： 

A. 探問其心靈進展如何 

B. 按其所需施行敎導，督責，安慰或勸勉。  

C． 收受支助傳道，敎會及貧窮者之捐款。 

（二）每禮拜與本會牧師及執事聚集一次，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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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本组之患病者，或不遵守紀律及不受督责者報告牧師。 | 

B. 將本屬禮拜所收之各項捐款交與執事（財政）。 

原來加入本會之唯一條件是：『爲渴望避免將來之刑罰，與祈求獲救赦罪之心願。」

既有此心願，必須有行爲之表現。因此凡继績爲本會會友者，須延續以證明其對於救

恩之願望。  

 

第一，不損害人：遠離諸惡，尤其是應避開人所易犯之罪，例如：妄稱上帝之

名，醉酒，爭鬥、弟兄彼此訴訟、以惡報惡、高利借貸、作不榮耀上帝的事……。凡繼

績爲本會會友， 須繼延续遵行以证明其對於救恩之願望。 

 

第二，廣行善事，竭力施行仁義，若有机會，應盡力爲人群多做各種善事。 

• 在肉体方面， 按著上帝賜予個人之力量行善， 飢餓者給以食，赤身者給

以衣， 有疾病着或被監禁者， 前往探望， 或設法幫助他們。 

• 在心靈方面，凡與人来往，宜以教训，督責，勸勉他們。 

• 尤須善待信主之弟兄，及有決志之慕道者。'如有工作，当尽先雇用之，

在貿易上也当如是。凡事彼此帮助，尽人之常情，莫不惜愛其同胞兄

弟。 

• 凡事勤儉,免使福音受評論。 

• 存心忍耐，奔走前面之路程。克己背負十字架，爲基督受凌辱，誠然爲

主之故， 忍受不辭。 

凡继续爲本會會友者，須继遵行以証明對於救恩之願望。 

 

第三，導守上帝所設立之各項禮節如下：  

• 共同敬拜上帝。 

• 聆聽或誦讀，講解上帝之道。如：查經班/主日學。 

• 領受主的聖餐。 

• 家庭祈祷或私自祈祷。 

• 查考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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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食或節食。 

以上乃本會之總規.均爲聖經中上帝教訓我們應该導守的。聖經是我们信仰與实践之唯

一準繩。這些都是聖靈銘刻在誠实而有覺悟者之心中。 

 

第十一章：衛理公會信徒對聖餐須知 
 

(1) 聖餐爲基督敎會兩大聖禮之一（另一爲洗禮）。聖餐只限已受洗並超過十二歲

的人領受。 

 

(2) 任何未經衛理公會按立， 或未經牧職部特别認可與遨請之牧職人士， 不可在本

會主持聖餐。副牧可在牧會之堂所舉行聖餐，而有長牧在场時，應宜請長牧主

持，副牧襄禮。長牧主持之堂所舉行聖餐， 而有本會會督在场時亦同，以示神

家之長幼有序。 

 

(3) 聖餐之預備不可草率。器皿須專備并潔淨; 餅與杯以無酵餅與葡萄汁爲佳。 

 

(4) 聖餐禮拜應保持虔誠靜默的氣氛，俾得屬靈祝福。 

 

(5) 聖餐的餅象徵主耶穌爲世人所捨的身體，聖餐的杯則象徵主耶穌爲世人立新約

的血。 

 

(6) 吃喝聖餐之前，人人都當省察自己、認罪悔改，與神人和好，否則便是吃喝自

己的罪； 吃喝聖餐時，當存信心和感恩的心來領受。 

 

(7) 領聖餐者按序自前排起趨聖壇前，虛心默禱，等候领餐。牧師分餅時， 會眾宜

雙手合掌恭领。分杯時， 宜自牧師手中接領， 然後恭敬饮杯，且飲尽。 

 

(8) 我們當常常舉辨聖餐爲的是紀念主。每逢吃主的餅、喝主的杯是表明主的死。

我們應當如此行，直等到主再來。 

 

第十二章：衛理公會信徙對結婚須知 
 

(1) 婚姻是人生大事，信徒嫁娶應按照敎會禮儀， 順從聖經敎訓， 建立家庭， 一

生不忘記在神所立的約，彼此和睦相處，使主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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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創二：18） 

起初神造一男一女，使他們成爲夫妻；主自己曾赴婚筵（約二 3-11）, 使徒被

聖靈感動説婚姻人人當尊重；聖經也多處以男女的婚姻比喻基督與敎會的聯

合。 

(3) 婚姻當以一男一女（ 太十九： 5 ; 弗五： 31 ; 林前 六：15）。 妻子還活著的時

候， 丈夫不可再娶，丈夫活著的時候， 妻子不能再嫁。神起初創造亞當夏娃，

是一男一女。 

 

(4) 婚姻乃一生一世的結合（太十九 6）五倫中夫婦是最親密的，丈夫不可離開妻

子， 妻子也不可離開丈夫，主曾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5) 夫妻當彼此相愛（弗五： 28-33； 彼前三：8-9） 神立丈夫爲妻子的頭， 所以

丈夫須眷顧他的妻子，像基督眷顧敎會。妻子當順服他的丈夫， 像敎會順服基

督， 夫妻二人生活在一起，當盡心，盡力和好，共同承受永恆的福氣。 

 

(6) 準備在敎堂舉行婚禮者， 必須於三個月前就日期、時間、儀式等先與牧師作充

分諮商； 牧師亦必須給予殷勤與認眞之婚前輔導， 妥善安排， 使婚禮能在合

法、順利、愉快、榮耀上帝的氣氛中進行。 

 

(7) 婚禮可以序樂、詩班獻詩、聖歌獨唱或會眾唱詩揭開序幕，婚禮完成時宜配以

殿樂結束。新娘踏上地毯步入聖堂時, 全場會眾應起立歡迎。主禮牧師此時站立

於聖坛中央， 面向會眾； 新郎側立於牧師左边， 含笑自迎新娘緩步趨前，站

立於牧師右邊。 

 

(8) 女方家長以右臂搀扶新娘行至聖坛前端時， 主禮牧師宜趨前與家長握手致谢，

並请退下坐于前排會眾上。婚礼開始。 

 

第十三章：衛理公會組織與行政 
 

A） 按法規給我們的指示，衛理公會之組織與行政的方法和範围都十分清楚。衛理

公會之組織乃是由不同階層的議會在不同階層的屬靈领導人下所形成。司法行政理事

會是特别的一個组織爲確保不同議會及領導人在法規的指示下去運做教會之事工。 

 

B）衛理公會之行政範圍和其行政方法可分爲以下幾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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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敎會：包括本教會之定義，設立：會友之定義，類别；及敎會内之事工

（各委员會）等。 

 

(2) 牧職：包括牧師傳道人之定義，性質，工作等。 

 

(3) 議會：包括年議會，敎區議會，牧區議會等。 

 

(4) 司法行政：包括司法理事會及審訊等。 

 

(5) 敎會產業與信託：包括敎會的產業保管及信託處理等。 

 

(6) 財政机构：包括各議會之财務管理等。 

 

(7) 行政機构: 包括年議會各理事會及各部门等。 

 

註： 以上的行政雖有不同層面， 但彼此之间的行政是彼此相關，彼此相連，彼此相顧

的性質。 

 

第十四章：衛理公會牧区堂會的組織 
 

本敎會牧區的組織，應當留意下列諸方面的事宜： 

(1) 新堂會設立之前的事項：新堂會未成立之前，它該是一個俱有潛力、爲敎區及

年議會所同意可發展成爲新興堂會的地區.。 

 

a. 年會执行部應指定它屬於何教區。 

 

b. 經年會佈道部與敎區建築及堂址委員會之考慮（該敎區長同時可邀請凡關懷

此新堂會的鄰近牧者與會友領袖前來同思考其牧區範围） 並若有敎區宣敎

執行會， 亦徵求其同意。 

 

c. 該敎區的教區長應負此計劃之職责。 

 

(2) 新堂會組織之條件及程序：一個新堂會之組織必須擁有下列的條件及程序： 

 

a. 須擁有三十名正式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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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有年會派定的一位傳道者。 

 

c. 須得敎區議會之通過（由負責的堂會或敎區長致函向全敎區議會介紹建議中的

新堂會）。 

 

d. 須獲年議會之承諾（當敎區議會通過之後致函向全年議會介紹建議中之新堂

會）。 

 

(3) 予移名會友依法爲建議中堂會的會友。 

經過一段時期的崇拜之後， 應給那些從其他牧區迁移到此新地區而經常參與具

集崇拜的會友機會，依著合法之手績移名而成爲新牧区的會友。 

 

(4) 給願爲會友者栽培而加入爲會友。經過佈道、跟進、聚會一段時間後，凡願意

以承認耶穌基督之信仰成爲會友者，應給予机會使他们能立定心志成爲敎會的

會友（特爲之栽培而受洗歸入教會名下並加以敎導及訓練）。擔任主席的牧師

對於他們之信仰和目的之诚懇認爲滿意時，就.可以接受他們加人教會爲會友。 

 

(5) 组織新教會的筹備會議 

凡是以移名或承認信仰， 而被接受加入在建議中之堂會的會友， 皆當一一列在

名單中， 其中十八歲或十八歲以上者皆可成爲「組織新堂會會議之會員」，且

享有表決權。牧者可召集這所有由會友組織新堂會的筹备會議。 

 

(6) 宣佈新的堂會成立。 

 

a. 當時機成熟時.產生提名委员會，提名委员會由擔任主席之牧師委派或即

席提名選舉（法規） 

 

b. 提名委员會爲新堂會的執事選舉進行提名的工作。執事必须是正式會

友， 入會超過兩年， 年岁不少過廿一岁， 須有好品格， 熱愛教會并有

充份能力執行其任務。（法規） 

 

c. 當受選執事（ 執事候選人） 已得到規定數目時， 任主席之牧師即應宣

佈堂合正式成立。（法規）  

 

(7) 召開新堂會的第一次牧區議會。 

 

a. 當新堂會正式成立宣佈時，擔任主席之牧師須先宣佈筹備「成立新堂會

之會議」解散。（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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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著即開新堂會第一次牧區議會。牧區議會乃是衛理公會本地聯繫之基

本团體，必須依照憲章所規定，至少須有卅名年齡 不少過廿一歲之正式

會友始能組織之。（法規） 

 

c. 該新牧區議會會员將包括新牧者、居留在該地的退休牧師、被派擔任特

别事工或居住於該牧區的遊行傳道、本處傳道、女傳道等與受選的執事

候選人。（法規） 

 

d. 按該牧區堂會之情況及需求，應選出三位至卅五位執事（法規）。按職

執事及榮譽執事不計在内。 

 

e. 牧區議會之選舉 

從所規定的執事候選人中選出：  

 

(1) 一位記錄文书。（法規） 

 

(2) 會友領袖一位或數位與副會友领袖一位，或數位。（如有

必须時，法規） 

 

(3) 財政一位或數位。（法規） 

 

(4) 一個产業管理委員會，在會議中選出三至五名之委員。

（法規） 

 

(5) 爲堂會组織各項委员會，並推選下列委員會之主席：.經濟

與受託、基督敎敎育，社會关怀，會友與布道，宣教，崇

拜與音樂等。（法規） 

 

(6) 主日學校校長。（法規） 

 

(7) 會友屬長委员會。 

(8) 教區執事與年議會代表。（法規） 

 

(9) 設立一個牧職關係委員會。（法規） 

 

(10)少、青、成年團契事工指導，男、女少青年軍團長（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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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受選執事數位。 

 

f. 當各執事均已正式選出，其他之委员會亦组成後，堂會之一切組織即告

定妥，於是可即時依照法規所規定進行其工作。 

 

(8) —般牧區議會之會員應包括下列人士.（法規） 

 

a. 牧師、傳道、退休牧師、本處傳道。指導與幹事。 

 

b. 按職執事： 會友領袖、牧區議會文書、財政、主日學校長、各委員會主

席、年會代表與第一候補會友代表、婦女服務會會長、各團契主席、男

女少年軍隊長等。（法規） 

 

c. 受選執事與榮譽執事。 

 

(9) 牧區議會之權力與職務（法規） 

 

a. 督察執事會。 

 

b. 接受牧師、堂會職员、各委员會、各肢體等之報告。 

 

c. 推荐传道執照以及牧職候選人。 

 

d. 擬定牧師，传道人員之薪金或津贴。 

 

e. 籌劃堂會經費（經常費及年會所分配之數额）。 

 

f. 執行年議會所交託之職務與责任。 

 

(10) 牧區執行委員會（即執事會，法規） 

每一個堂會應有一行政機構， 稱爲本地敎會執行委員會，簡稱執事會。 

a. 它應向牧區議會負责， 按時執行例常之工作及推動特别需要之任

務，並須依照牧區議會要求提出報告。因此它不是牧區議會。 

 

b. 它之組成與牧區議會有些不同。它不包括退休牧师、本處傳道與榮譽

執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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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它的成员：牧者、受選執事（沒有固定的職份）按職執事與受託委員

會主席。 

 

d. 牧區执事須每年選舉主席，副主席，記錄文書各一名。（法規） 

 

e. 執事是牧區議會通過提名委员會選出的。 

 

f. 執事會的職责： 

遵照牧區議會之重托管理堂會屬靈屬世兩方面之事务。在牧師指導下促

進及督察堂會之一切行政及事工。爲经濟上之需要筹劃與準備（包括年

議會所分配的負擔）， 遵循程序委員會之推荐， 研討並批准堂會之工作

計劃。執行牧區議會或法規所交託之職务及责任。启發會友对於建立新

堂會或主曰學校等事工具有责任感。 

 

g. 執事會至少每兩個月須開會一次（法規）。 

按堂會之需求可產生有必要的委员會，惟不與牧區議會原有之委員會

有重複或衝突之嫌。每個委员會至少應有一名執事在内， 而且其主

席應爲執事會之成員（法規） 

可另設之委員會以推行各項事工， 例如聯絡委員會，庶務委員會。 

 

第十五章：衛理公會信徒對執事事奉認識 
 

事奉上帝除了要有獻身心志之外， 尚且須要有足夠的訓練。執事在敎會要事奉上帝也

不能例外， 在當執事之前應該要有相當的敎導與訓練，例如：知道執事的角色爲何，

職责爲何，如何輔助傳道人， 如何牧養上帝的教會， 如何辦理敎會的事務等， 使執

事成爲傳道人最得力的助手，進而使敎會的事工形成一個團隊的事奉，共同建立基督

的身体。 

 

執事的資格 

 

從使徒行傳六章三節與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至十六節看執事的資格。 

1. 有好名聲： 

a. 端莊。 

b. 不好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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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貪不義之財。 

d. 先受試驗，無可指責。 

e.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2. 被聖靈充滿： 

a. 有節制。 

b. 凡事忠心。 

3. 智慧充足： 

a. 不一口兩舌，不説中傷别人的話。 

b. 固守眞道的奧秘。 

c. 好好管敎兒女和自己的家。 

 

执事的性格 

 

執事最起碼也需要五种的性格 

1. 客觀： 

就是不主觀，除非聖經的眞理，否則不固執自己的意見， 不死硬堅持自己的主

張， 不認爲自己的意見是全對的，絶對的， 能接受别人的意見。 

2. 服從： 

應服從什么？ 除非與聖經的眞理有違背， 执事應該服從： 

a. 敎會的權柄 

b. 敎會的決定 

c. 傳道人--上帝給傳道人的權柄 

d. 執事們之間彼此服從 

3. 负责 

a. 負責就是責任感： -穩定感 

-認眞仔細 

-主動殷勤 

 

4.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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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愛人， 就是不一見人就討厭， 而是看見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値， 知道

人的寶贵，對於人感到興趣，觉得人的可愛。 

5. 愼言： 

 

a. 不説洩氣的話 

 

b. 不輕耳傳舌 

 

c. 不一 口兩舌 

 

d. 不批評中傷  

 

執事的職责 

在传道人指導下主要職责有三項： 

1. 服務信徒 

2. 辦理事務 

3. 執行決策 

 

第十六章：基督徒靈命塑造 
 

忠实的门徒 

 

在敎會中沒有其他任務比基督徒靈命塑造更爲重要~即培養塑造忠實的基督門徒。这

是耶穌托付初期敎會同行也指引别人行在其中。因此， 敎會要塑造忠實門徒的第一

步， 就是先認定這些門徒中的領袖，然後裝備他們， 授權給他們履行領導和指引祂人

作門徒的任務。 

 

门徒中的领袖 

 

基督徒靈命塑造需要有以身作則的好領袖帶動。這些領袖是信徒中的一份子， 他們具

備門徒的生命，與基督同行， 也指引别人行在其中。因此，敎會要塑造忠實门徒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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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就是先認定這些門徒中的領袖， 然後裝備他們， 授權給他們履行領导和指引他

人作門徒的任務。 

 

衛理公會的两种模式 

 

衛理公會的復興運動中爲基督徒靈命遺留了兩個出色的模式，就是衛理公會傳統中的

“班會“, (Class meeting)和"班長"(Class leaders)。 

 

今曰美國衛理公會重新發掘並按二十世紀時代的需要再次採用這兩種模式， 由門徒總

部提供資源， 稱爲"立約门徒小組"( Covenant Discipleship Groups) 。 

 

（一）立約門徒小組 

立約門徒小組是在當今的敎會生活中落實早期的班會精神。它採用班會的目標--彼此

扶持和班會的動力--互相監護， 從而塑造那些願意認眞作門徒， 並不限制年齡或性

別， 惟一的條件是甘心"在愛中彼此監護"， 視之爲在世上跟隨主，坚定不移之法。 

 

彼此立約 

每個立約門徒小組都由所有組员自發的去共同擬定一個誓約，作爲他們互相監護的依

據。然後每周相聚一小時就所立之約爲自已的門徒生活互相監護。 

 

(二)班會领袖---班長 

班長必須是立約小組的組員。他們願意在會友中關懷 15 至 20 人的靈命光景， 從而組

成一個"班會" 。 這個"班會“不需要以一般小組的形式相聚， 但是"班員" 們都將在他們

的班長的指引下學習，如何在世上與耶穌同行，與神同心。 

 

门徒操练的基础 

班長所提供的指引主要是以門徒操練爲基礎。班長不是信仰知識的專家， 也不是專業

的辅導员。他們是信徒中的一份子， 卻認識到在他們與耶穌同行時互相監護的重要

性，並愿意與别人分享他們的经验， 以便共同經歷神的恩典。 

班長是由敎會所委任的, 他們除了参加每週的立約門徒小組之外， 還需要每月一次與

牧者共聚， 呈報他們的工作， 接受牧者的指引， 共同塑造敎會的靈命。 



P a g e  31 | 31 

 

 

 

 

門徒操練總綱 

 

正如早期的衛理"班會" 和班長們在門徒操練上持守衛斯理約翰所訂下的總綱，今天的

立約门徒小組和班長們也繼續使用“門徒操練總綱”作爲他們基督徒靈命塑造的指引原

則：  

在聖靈的引導下， 

向世人見證耶穌並遵守祂的敎導， 

實践正義， 

怜憫、 

崇拜和靈俢的生活。 

 

出版：澳洲基督敎華人衛理公會年議會 

（參照：砂拉越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 


